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薪酬管理办法

（2012年3月29日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薪酬分配激励机制，完善分配制度，进一步调动广大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根据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同行业工资水平、企业所在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和企业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分配原则

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突出业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原则。

二、员工年总收入与社会平均工资、企业经济效益、个人绩效挂钩的原则。

三、强化个人绩效与单位效益考核，以岗定薪，突出岗位价值与个人技能的原则。

四、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低于企业效益的增长，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则。

第三条  适应范围

集团公司内劳动合同期限在三年期以上的所有管理岗位和操作岗位的自有在岗员工实行结构工资制（特殊岗位约定的除外）。

第四条  进档标准
集团公司员工均以“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年功工资+职称津贴”进入本人人事档案。

第五条  薪酬管理体制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开发部负责薪酬管理办法的拟订、解释及副科级以下员工和操作人员工资等级的审定；集团公司领导班子负责员工薪酬福利管理办法的审批、调整及正科级以上员工工资等级的审定。
第二章  薪酬构成及标准

第六条  管理岗位实行“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年功工资+职称津贴+绩效奖励”的分配方式。

一、基础工资：是员工的基本生活保障。集团公司劳动合同期限在三年期以上的自有在岗员工每人每月800元。如集团公司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基础工资时，可根据当地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予以调整。

二、岗位工资：根据岗位难易成度和重要性，采取岗位分级、级内分档的方式确定。

1、在岗员工根据相应的工作年限（全部工作年限），分别根据所在岗位套入岗位工资标准（见表1）。

2、根据各公司本年度签订经营承包合同指标情况，对各公司岗位工资进行分类管理。每年根据新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指标对各公司予以分类调整，岗位工资随之调整。

2012年度一类公司为：一公司、二公司、三公司、四公司、五公司、六公司、新厦公司、构件公司；二类公司为：七公司、八公司、十公司、市政公司、直属公司、一安公司；三类公司为：租赁公司、总承包公司、装饰公司、劳务公司、天水公司、白银混凝土公司；四类公司为：建科公司、二安公司、物业公司；五类公司为设计公司、智能公司等其他公司。
3、项目部人员岗位工资按表2标准执行。

4、首次确定岗位工资时，以员工本人所在岗位及工作年限相对应的档次申报审批执行。

5、担任基层公司女工主任、集团公司机关及各基层单位团支部（总支）书记但又不是基层公司部门负责人或主施工员的一般管理人员，在岗位工资的基础上再增加100元；不再担任女工主任、团支部书记职务时随即取消增加的100元岗位工资。
6、每年1月1日随年功工资调整的同时，给符合工作年限达到调整岗位工资条件的员工调整岗位工资。
7、员工岗位工资的调整须经集团公司审批后方可执行。

三、年功工资：我司改制前原固定工工龄每年按20元计算，从2007年1月1日起每年按25元计算。
1、年功工资分段按年计算，2007年1月1日后调入我司的员工，调入前的年功工资每年按20元计算，调入后的年功工资每年按25元计算。

2、年功工资以后每年1月1日自动累加25元。
四、职称津贴：获得各类社会或内部职称并被集团公司聘任的员工享受，标准如下（见表4）：

1、获得相应职称并将职称证原件留存人力资源开发部统一保管的，可享受职称津贴。

2、享受职称津贴的一律为在岗员工。

五、绩效奖励：是各单位经营管理成效的综合体现，在企业盈利的前提下，结合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发放。

1、两级机关管理人员按绩效考核结果发放；各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按经营承包合同考核结果发放。

2、项目部人员不享受机关绩效奖励。在项目成本盈利的前提下，按月（季）度内控预算施工产值（不含分包）的4‰～10‰（提取系数由各公司自行确定）提取产值奖。产值奖的计提条件是：（1）项目部自开工以来累计成本盈利；（2）与项目部当期进度、质量、安全指标挂钩；（3）产值效益奖各公司可按月（季）发放，也可根据项目特点按基础、主体、收尾三阶段计提发放。项目部效益奖按最终实现利润、依据项目承包合同及项目个人责任承包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3、试用期、见习期、延长转正期、不在岗员工不发放绩效奖。
第七条  操作岗位工资分配方式如下：

一、全额计件制

现场操作人员施工期间实行全额计件制，其计件单价中已综合考虑了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年功工资、加班加点工资和技术津贴等工资和津贴补贴。

二、结构工资制

辅助生产岗位人员实行结构工资，即“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年功工资+职称津贴+绩效奖励”。

基础工资、年功工资等同管理人员，岗位工资标准（见表3）和技术津贴（见表4）按相应标准执行。

绩效奖励根据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在企业盈利的前提下，由各公司考核发放。

四、冬闲停工时，一线签订三年期（含）以上劳动合同的自有职工以基础工资发放，春节当月以“基础工资+年功工资+职称津贴”发放。

五、实行全额计件和台班工资的操作人员（不含个人承包者），暂时保留发放“四金补贴”，由个人承担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金，暂时由各公司代缴，不再从本人工资中扣除。

六、对暂时保留“四金补贴”的操作人员，由单位为本人代缴的社保金和“四金补贴”要与本人实际在一线的出勤挂钩，如个人每月出勤21天（含）以上，由单位为本人代缴的社保金和“四金补贴”全额代缴和计发，如达不到21天，每月按30天计算，按实际出勤天数计发和代缴。
第八条  大中专毕业生见习期工资标准分段计发（见表5）。即：见习期1至6个月内为：中专1200元，大专1400元，本科1800元；见习期7个月至转正定级为：中专1400元，大专1600元，本科2000元。大中专毕业生经考核合格，转正定级后，按相对应岗位和工作年限的岗位工资标准计发结构工资。

第九条  待岗
一、因企业原因，在本公司内无法安排工作，又在集团公司范围内无法调剂安排工作的，可实行待岗，各单位待岗人数不得超过总人数的3%，待岗期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待岗期间只发放基础工资。

二、非企业原因出现的任何不在岗现象，不得实行待岗，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三、员工在待岗期间，应无条件服从公司、项目部的工作和学习安排。各公司应规定待岗人员报到时间，做好考勤记录，未按时到单位报到者，停发待遇，并按《员工管理办法》进行处理，直至解除劳动关系。

第三章  特殊待遇

第十条  安装公司、构件公司、华厦设计公司、花雨旅游公司、建科检测公司、齐建物业公司、设备租赁公司、新厦公司、装饰公司等非土建的其他专业公司可实行结构工资，也可根据本行业特点另行制订薪酬考核计发办法，报集团公司审批后实施。

第十一条  对于集团公司急需的特殊人才实行谈判工资制，具体薪酬标准由党政领导会议确定。
第十二条  各种假期及其他待遇

一、员工享受婚假、丧假、探亲假期间，基础工资、年功工资、职称（技术）津贴按标准发放，岗位工资按本人标准÷21.75（天）×休假的天数扣发。绩效奖按实际休假天数扣除。

二、员工经批准享受事假，休假期间按（基础工资＋年功工资+职称（技术）津贴+岗位工资）÷21.75（天）×休假的天数计扣。绩效奖按实际休假天数扣除。

三、经单位同意享受产假的职工，休假期间绩效奖停发。

四、员工因病经县市级以上医疗机构证明不能坚持正常工作而需要休病假的，经集团公司批准后，1个月以内的按第十二条第一款计发，1个月以上的按“基础工资+年功工资+职称津贴”计发。累计病休时间三个月以上仍需停工治疗的，按规定转为医疗期。在医疗期满后仍需停工继续治疗的，按规定发放疾病救济费，医疗期待遇和疾病救济费以“基础工资+年功工资+职称津贴”为基数，按以下标准计发（见表6），低于当地最低生活费标准的按最低生活费发放，执行病假及医疗期间的员工岗位工资和绩效奖停发。

五、加班工资每天按“基础工资+岗位工资”÷21.75（天）四舍五入到元计发。

六、发生工伤或患职业病需暂时停工接受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经工伤鉴定后，待遇按《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社会保险

第十三条  集团公司和员工个人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
第十四条  各公司应有专人负责代扣职工应缴的各项社会保险金，并有明细台账，每月按时上缴到集团公司。社会保险金的足额上缴已纳入各公司领导班子绩效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进行考核。
第十五条  各种社会保险金均按国家有关规定的比例缴纳。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2年4月1日起执行。
第十七条  以往集团公司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集团公司人力资源开发部负责解释。
表1

集团公司两级机关管理人员岗位工资标准

	档次说明
	集团机关、一类公司岗位工资标准
	二类、三类公司岗位工资标准
	四类、五类公司岗位工资标准

	集团正职领导
	
	5000
	
	

	集团副职领导
	
	4500
	
	

	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助理、

副总工程师
	工龄31年以上
	4300
	
	

	
	工龄21-30年
	4250
	
	

	
	工龄11-20年
	4200
	
	

	
	工龄6-10年
	4150
	
	

	
	工龄5年以下
	4100
	
	

	集团机关部门正职、基层公司正职
	工龄31年以上
	4000
	3900
	3800

	
	工龄21-30年
	3950
	3850
	3750

	
	工龄11-20年
	3900
	3800
	3700

	
	工龄6-10年
	3850
	3750
	3650

	
	工龄5年以下
	3800
	3700
	3600

	集团机关部门副职、基层公司副职
	工龄31年以上
	3300
	3200
	3100

	
	工龄21-30年
	3250
	3150
	3050

	
	工龄11-20年
	3200
	3100
	3000

	
	工龄6-10年
	3150
	3050
	2950

	
	工龄5年以下
	3100
	3000
	2900

	基层部门

负 责 人
	工龄31年以上
	2500
	2400
	2300

	
	工龄21-30年
	2450
	2350
	2250

	
	工龄11-20年
	2400
	2300
	2200

	
	工龄6-10年
	2350
	2250
	2150

	
	工龄5年以下
	2300
	2200
	2100

	一般管理人员
	工龄31年以上
	1750
	1750
	1750

	
	工龄21-30年
	1700
	1700
	1700

	
	工龄11-20年
	1650
	1650
	1650

	
	工龄6-10年
	1600
	1600
	1600

	
	工龄3年-5年
	1550
	1550
	1550

	
	大学生转正定级或工龄1年-2年
	1500
	1500
	1500


表2

项目部管理人员岗位工资标准

	项目部
	档次说明
	岗位工资标准（元）

	一级项目经理
	　
	4300

	
	
	

	
	
	

	二级项目经理
	　
	3700

	
	
	

	
	
	

	三级项目经理
	　
	3100

	
	
	

	
	
	

	项目部技术质量负责人、项目安全生产负责人
	工龄31年以上
	2500

	
	工龄21-30年
	2450

	
	工龄11-20年
	2400

	
	工龄6-10年
	2350

	
	工龄5年以下
	2300

	项目部其他管理人员
	工龄31年以上
	1950

	
	工龄21-30年
	1900

	
	工龄11-20年
	1850

	
	工龄6-10年
	1800

	
	工龄3年-5年
	1750

	
	大学生转正定级或工龄1年-2年
	1700


表3

操作层岗位工资标准

	岗       位
	档次说明
	岗位工资标准

	瓦工，抹灰工，架子工，现场木工、钢筋工、砼工
	工龄31年以上
	1600

	
	工龄21-30年
	1550

	
	工龄11-20年
	1500

	
	工龄6-10年
	1450

	
	工龄5年以下
	1400

	油漆工，非现场钢筋工、砼工，现场电焊工，管道工，电气安装工，起重工
	工龄31年以上
	1450

	
	工龄21-30年
	1400

	
	工龄11-20年
	1350

	
	工龄6-10年
	1300

	
	工龄5年以下
	1250

	塔吊、汽车吊司机，加工厂焊工，现场电工，机修工，汽修工，钳工，白铁通风工，放线工，大车司机，装载机司机，砼泵车司机
	工龄31年以上
	1300

	
	工龄21-30年
	1250

	
	工龄11-20年
	1200

	
	工龄6-10年
	1150

	
	工龄5年以下
	1100

	搅拌机、卷扬机、砼泵操作工，施工电梯、天车司机，车工，塔吊指挥，维修电工，设备构件油漆工，水暖维修工，维修木、瓦、抹灰、油漆工，现场料工，试验工，小车司机，经警
	工龄31年以上
	1150

	
	工龄21-30年
	1100

	
	工龄11-20年
	1050

	
	工龄6-10年
	1000

	
	工龄5年以下
	950

	门卫，炊事员，电脑微机操作员，理发员，库工，茶炉工，服务员，勤杂工
	工龄31年以上
	1000

	
	工龄21-30年
	950

	
	工龄11-20年
	900

	
	工龄6-10年
	850

	
	工龄5年以下
	800


表4

职称技术等级津贴标准
	职称、技术

等级
	正高级职称
	高级职称、

高级技师
	内部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技师

	标准（元）
	200
	170
	140
	110

	

	职  称
	内部中级职称
	助理职称、

高级工
	内部助理

职称、中级工
	员级职称

	标准（元）
	80
	60
	40
	20


表5

大中专毕业生见习期工资标准

	学  历
	见习期1-6个月工资标准（元）
	见习期6-12个月工资标准（元）

	本科
	1800
	2000

	大专
	1400
	1600

	中专
	1200
	1400


表6

医疗期工资计发标准

	医疗期工资标准
	疾病救济费标准

	工龄（含原工龄）
	标  准
	工龄（含原工龄）
	标  准

	2年以下
	60%
	1年以下
	40%

	2（含）-4年
	70%
	1年（含）-3年
	50%

	4（含）-6年
	80%
	3年（含）以上
	60%

	6（含）-8年
	90%
	　
	　

	8年（含）以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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